
2022年第 650號號外公告

預防及控制疾病 (禁止聚集 )規例

本人現行使《預防及控制疾病 (禁止聚集 )規例》(第 599章，附屬法例 G)第 4(1)條所賦予本人
的權力，為施行該規例第 3(1)條，就禁止在《第 599F章》處所以外的公眾地方進行的聚集及在
《第 599F章》處所進行的聚集 (而就該聚集而言，有相關規定或限制不獲遵從 )，指明由
2022年 6月 30日至 2022年 7月 13日的一段 14日期間。

此項指明於 2022年 6月 30日生效。

註：

《第 599F章》處所的涵義如下：凡有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 (規定及指示 ) (業務及處所 )規例》 
(第 599章，附屬法例 F)第 6或 8條發出的指示就某處所有效，該處所即屬《第 599F章》處所。

2022年 6月 29日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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